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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113年廉政暨機關安全維護會報 
會議紀錄 

時  間：113年9月30日（星期一）上午10時 

地  點：本局敦和大樓6樓海難應變中心 

主  席：葉召集人協隆 

                                         紀錄：偕宜婷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台北大學林淑馨教授、劉副局長、饒主秘及各位主管大

家好，今日召開本局113年廉政暨機關安全維護會報。卓院

長在中央廉政委員會特別提示所有部會首長，「廉潔」是公

務員的基本條件，「效能」是民眾對公務員的基本期待。除

依法行政外，更要積極地提升行政效能，包括撙節公帑、簡

政便民、提供民眾更好的服務，都在廉能的範圍內，本次會

議議程豐富，希望藉此能深入探討如何精進本局主管業務，

提升行政效率及機關廉能形象，接下來請依照議程進行。 

貳、本局廉潔正直楷模表揚 

主席頒獎致詞勉勵： 

        恭喜本局廉潔楷模得獎人，本次參獎者的事蹟都很優

秀，很難取捨，所以這次共有5位同仁獲選為廉潔正直楷

模。其中北部航務中心的侯專員有效處理土方管理費的分

配，加速港區土地的活化，為本局增加收入節省公帑；港務

組的黃專員在離岸風電新興業務展現創新和積極作為，提供

更便民的服務；中部航務中心的黃專員主動深入瞭解公用土

地佔用情況及佔用人的處境，並透過合法方式協助佔用人向

國產署提出申購，讓弱勢民眾的生活能獲得改善；再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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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航務中心的王技正輔導違規漁船改建，特別提一下，過去

長期以來一些漁船主對於船舶建造後的改裝改建必須依法向

本局申請的相關法規並不熟悉，導致全國大約有一千多艘漁

船存在違法改建的問題，就像違建一樣，必須完成合法化的

程序，而這一千多艘漁船在輔導改建的過程相當不容易，因

為不僅需與漁民溝通，還須輔導正確做法，都是很費時的工

作，王技正原來在船舶組服務本項業務，四個航務中心的同

仁也很努力，目前已經完成將近1120艘以上漁船違規改建合

法化的程序，達到九成的完成率；最後，東部航務中心的晏

技士在合約管理及船舶所有人積欠本局的債務追償，具有撙

節公帑及實質的貢獻。這5位楷模都是值得見賢思齊及仿效

的對象，希望同仁引為表率，持續推動本局的廉政工作。 

參、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略（詳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 上次廉政會報部分： 

(一) 案號11205「推動特許行業行政透明措施」部分，考量

與本局參獎透明晶質獎評核項目之一「資訊與行政透

明」相關，請航務組及港務組持續於本局「航政監理

透明專區」滾動式更新資訊。 

(二) 案號11208本局「各階段權責分工暨逾期罰則表」部

分，請港務組函送各工程辦理單位參考。 

(三) 其餘均已落實執行或由權管單位錄案自行管考，同意

解除列管；另提醒過去裁示事項循例應賡續辦理者，

仍請各單位持續自行辦理。 

二、 上次機關安全維護會報部分： 

均同意解除列管；惟由各權管單位錄案自行辦理者，

各單位仍應持續並確實辦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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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秘書單位工作報告：略（詳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 感謝政風室積極推動本局各項廉政及機關安全維護工作，

尤其在113年9月27日辦理之校園廉潔與企業誠信論壇，

活動雖然僅半天，但廣邀陽明海運董事長、交通部航政

司、法務部廉政署與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教授等產官

學各領域專家學者，進行相當廣泛與深入的交流。本次

議題涵蓋航運業應如何反貪腐、進行揭弊者保護，並探

討「海洋反貪腐網絡（MACN）」之重要性。其中 MACN 在

全球已有近兩百家航運業者加入，約佔全球噸位的50％。

該國際組織能共同打擊航運業的貪腐行為，透過航運業

的成功典範分享加入MACN後強化企業法遵精神；另外也

宣導揭弊者保護理念、促使年輕世代理解國際反貪腐與

企業誠信的重要性等，論壇圓滿成功，在此感謝政風室

同仁及相關協助組室的辛勞。 

二、 針對關鍵基礎設施防護部分，交通部特別指示對其資安

維護工作要加強辦理，鑒於近期發現有國際駭客對我國

的行政單位，包括國營事業等發動網路攻擊，爰請資訊

室會同相關單位加強關鍵基礎設施資通訊安全；另請港

務組會同港務公司就人為危安威脅或可能的不法情事，

透過與港務公司合訂的安全防護計畫，落實各項保護措

施，避免發生關鍵基礎設施遭受攻擊致功能受損情形。 

三、 針對政風室辦理各項專案稽核、清查，所發現的缺失事

項，政風室均已會請相關單位知悉，請相關單位務必就

缺失態樣落實改進；另有關小額採購部分，請秘書室規

劃教育訓練課程及預防作為，避免類似情事再次發生。 

四、 秘書單位工作報告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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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專題報告 

一、政風室及船舶組「船舶檢丈作業管理」專案稽核：略（簡

報資料詳會議資料）。 

船舶組王士玫副組長： 

一、 有關船舶檢丈查核計畫，主要係依據本組所定之船舶申

請檢丈標準作業程序辦理，為達標準化、一致性、合理

性與降低風險，目前該 SOP 由各航務中心組成之工作圈，

就法規面、程序面和實務面滾動檢討，並於陳副局長主

持的檢丈聯繫會報進一步討論及確認，113年已辦理修

正2次作業，部分流程亦已納入智慧檢丈系統的功能設

計應用。在智慧檢丈系統上線前，奉陳副局長指示，船

舶組將會同各航務中心檢討訂定船舶檢丈案件檢核表，

提醒同仁及科長級以上長官逐案檢核，以減少缺失情形。 

二、 有關人員訓練部分，本組已訂有船旗國管制檢查員專業

訓練發證標準，要求檢丈人員必須接受專業訓練課程，

113年度係委託海洋大學於8月中下旬辦理船舶檢丈實務

專業訓練，另考量同仁無法集中受訓，本組亦製作許多

教學影片，俾利線上學習；此外，各航務中心亦有遴選

考核教官於每年進行人員考核評估作業。針對檢丈同仁

在程序面發生的缺失，未來也會利用相關會議向各航務

中心同仁宣導或辦理教育訓練，並檢討納入考評作業。 

人事室吳昱馨科長： 

        由於稽核結果缺失情節的輕重，攸關船舶檢丈工作費的

支給，爰請教本次缺失具體情況及後續是否需檢討行政責

任。 

船舶組林冠宏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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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工作費的發放主要是基於檢丈人員是否有執行檢查

工作，政風室所查到的缺失為程序面及系統面，尚不代表人

員沒有執行業務的情況。就個案疑義部分，如執行過程中更

改系統相關資訊等情，已請檢丈人員說明，後續說明結果，

如缺失情形過多，將召開會議檢討改進。 

政風室陳詠絹委員： 

        本次專案稽核係就船舶檢丈作業，檢視有無依照相關作

業規定及流程辦理，最終目的為防止不法情事的發生，目前

所發現之具體缺失，如未上傳照片或更改系統日期資訊等

情，該缺失情節僅係違反行政規則之瑕疵，尚未達到違法的

程度，故尚未涉及行政處分或行政責任之追究。 

主席裁示： 

    檢丈工作為本局重要核心業務，請船舶組及各航務中心

務必重視船舶檢丈稽核結果發現的問題，尤其中心主任和副

主任應主動瞭解問題所在，與政風室溝通及確認後，對目前

已確認的缺失事項均應儘速改正，無法立即改正者，亦請研

議改善作法，必要時可於陳副局長主持的檢丈聯繫會報，作

進一步深入討論，以獲取共識，避免缺失一再發生。 

二、秘書室「採購評選委員利益迴避措施」：略（簡報資料詳會

議資料）。 

主席裁示： 

         請秘書室研議採購評選委員遴選名單相關檢核表等預防

機制，以避免遴聘具有利益衝突的委員；於採購評選相關會

議，除請到場委員務必簽具切結書外，並請注意程序上應宣

讀切結書內容，俾再次提醒勿有利益衝突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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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室「電腦安全防護及使用規範」：略（簡報資料詳會議

資料）。 

主席裁示： 

一、 請資訊室會同各系統管理單位持續深化加強各項資安防

護作業；另針對離職異動人員之帳號密碼與系統權限部

分，請資訊室及人事室應賡續加強相關資安控管措施。 

二、 請各單位主管轉知及要求所屬同仁，確實依照資訊室宣

導之各項資安防護要求，與使用電腦或手機應注意事項

辦理。 

三、 行政院已要求各主管機關應注重轄管特許行業之資安監

管，爰請航務組及資訊室就本局轄管特許行業之個資監

管部分，研訂具體規範，並請各航務中心落實辦理。  

柒、提案討論 

一、 廉政會報提案 

第1案：為辦理透明晶質獎參獎事宜，擬成立本局透明晶質

獎籌備小組。（提案單位：政風室） 

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請政風室成立本局透明晶質獎籌備小組，小

組成員包含本局各一級單位，並邀請具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

蒞局指導及分享評獎經驗，以利本局參獎事宜。 

第2案：鼓勵本局同仁參選廉潔楷模之精進作為。（提案單

位：政風室） 

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請政風室修正本局「獎勵廉潔正直楷模選拔

實施要點」相關規定，精進選拔機制，並適時辦理楷模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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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楷模案例宣導等作為，俾供同仁典範學習，提升本局

廉能風氣。 

第3案：STCW 公約第5次品質標準獨立評估作業列入內控(內

稽)重點項目，擬定期召開管理審查會議，俾利追蹤

改善情形。（提案單位：船員組） 

船員組劉佩蓉委員： 

    STCW 公約品質標準評估作業係於每5年辦理一次，本次

提案為針對部分內稽內控重點項目，另外召開定期會議追蹤

改善。 

劉志鴻委員： 

    本局內控會議已列入STCW項目，有關如何改善的部分，

為利下一次5年後獨立評估作業時，各項缺失能確實改善，

爰請船員組定期召開會議，追蹤各待改進事項至改善完成為

止。 

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請船員組定期召開管理審查會議追蹤各項待

改進事項辦理進度，確保下次辦理獨立評估作業時可確實完

成改善。 

二、 機關安全維護會報提案 

第1案：為加強本局關鍵基礎設施安全維護與預防作業，各

單位遇有危安事件時，請依相關規定通報政風室。

（提案單位：政風室） 

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請各單位遇有關鍵基礎設施之危安事件時，

依本局「重大人為危安事件或恐怖攻擊應變計畫」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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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政風室，俾利共同妥處危安事件，期使威脅降至最低。 

第2案：辦理本局鼻頭角燈塔道路邊坡土石滑落修復工程，

以維護同仁安全。（提案單位：航安組） 

航安組祁天健副組長： 

    本局轄管鼻頭角燈塔入塔步道因地形破碎及豪雨影響，

導致土石多有零星崩塌，造成同仁進出燈塔工作有危險之虞，

為確保同仁安全，爰於今年度預算辦理修復工程，以維護人

員安全。  

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請港務組辦理本局工程查核作業時，將本案

施工安全列為重要查核事項；請航安組務必在施工過程中注

意承商、監造及本局督導同仁之作業安全，於天候允許下掌

握進度，確保工程如期如質完成。 

捌、臨時動議：無。 

玖、主席結論： 

    今日本局召開113年廉政暨機關安全維護會報，會中針

對各項專題報告及提案進行討論，會後請本局各單位依照決

議事項確實執行，共同持續精進本局廉政工作；再次感謝林

教授與各位委員的參與，謝謝大家! 

拾、散會：12時00分。 


